酒钢集团公司2026年演出活动化妆服务
采购技术规格书

甲方：酒泉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
乙方：
   
甲方于2026年拟举办全年各类文艺演出活动，按照双方在相互信任、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就甲方 演出节目化妆服务 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订立协议如下：
第一条  服务内容
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乙方向甲方提供晚会演出人员的化妆服务。
具体服务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项目
	单价（元）/次
	备注

	1
	男士
	
	

	2
	女士
	
	



第二条  双方责任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责任与义务
1.甲方提供化妆场地，进行演出化妆工作。
2.负责节目录制、直播等宣传工作。
3.甲方有权免费使用妆后效果。
（二）乙方责任与义务
1.乙方根据甲方对演出活动的需求提供化妆师及相关妆容，按时完成演员化妆，保证活动顺利举办。
2.乙方提供化妆所需化妆物品。
3.乙方化妆结束后，按甲方要求将化妆场地恢复原样。
第三条 违约责任
（一）合同生效后，除法律规定或本合同另有规定外，未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任何一方不得提前中止、终止或解除本合同。
（二）如因不可抗力因素，甲方需要中止本合同的，未发生费用不再发生，前期已完成事项予以付款，其它善后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（三）乙方应为甲方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出现与化妆有关的重大问题的，甲方有权扣除合同价款5%以上的费用。
第四条  合同效力及其他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合同履行日期：2026年3月25日至2027年3月26日。
（二）合同履行地：甘肃省嘉峪关市。
第五条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，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未果，任意一方可向嘉峪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第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第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中如有修改本合同内容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
甲方：酒泉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 乙方：
工会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或授权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法定或授权代理人：
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